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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  

 

對 於 交 通 事 務 局 決 心 改 善 本 澳 的 交 通 運 輸 情 況，為 本 澳 市 民

及 遊 客 構 建 一 套 便 捷 通 達、環 保 安 全 的 綜 合 交 通 系 統，作 為

澳 門 社 會 的 一 份 子，本 會 絶 對 支 持。正 因 如 此，本 會 曾 召 集

各 員，徵 詢 對《 澳 門 陸 路 整 體 交 通 運 輸 政 策 構 想 》的 意 見 ，

為 完 善 有 關 政 策 ， 貢 獻 一 份 力 量 。  

 

本 會 今 次 籌 劃 此 意 見 書 的 基 礎，一 切 是 從 澳 門 市 民 的 利 益 出

發，目 的 在 於 協 助 新 一 屆 澳 門 特 區 政 府 構 建 一 個 和 諧 而 穩 定

的 社 會。我 們 相 信，只 有 在 此 前 題 下，本 澳 各 行 業 才 能 得 到

穩 定 而 健 康 的 發 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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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見書內容簡述  
 

本 意 見 書 主 要 分 為 下 列 四 部 份 ：  

 本 澳 現 時 交 通 運 輸 情 況 分 析 。  

 就 構 想 文 本 內 所 述 的 有 關 短 、 中 、 長 期 措 施 發 表 意 見 。  

 本 會 對 於 該 文 本 內 容 的 建 議 。  

 總 結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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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 本 澳 現 時 交 通 運 輸 情 況 分 析  

 

公 共 交 通 設 施

現 時 本 澳 公 共 交 通 設 施 並 不 完 善 ， 只 有 兩 間 巴 士 公

司 ， 每 天 服 務 時 間 約 由 早 上 6 時 至 晚 上 12 時 30 分 ，

而 通 宵 運 作 的 巴 士 路 線 亦 只 有 兩 條 ， 分 別 行 駛 筷 子 基

與 葡 京 之 間 ， 以 及 跑 狗 場 與 臨 時 客 運 碼 頭 之 間 。 而 本

澳 的 另 一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則 為 的 士 ， 目 前 全 澳 共 有 980

台 ， 其 中 880 台 為 黑 的 ， 100 台 為 黃 的 。  

 

根 據 上 述 的 情 況 ， 目 前 的 公 共 交 通 運 輸 系 統 絶 對 未 能

滿 足 本 澳 普 羅 大 眾 的 需 要 ， 特 別 是 在 本 澳 市 民 當 中 ，

有 為 數 不 少 的 一 部 份 是 從 事 24 小 時 輪 班 工 作 的，他 們

主 要 從 事 賭 場 、 賭 場 內 的 餐 飲 及 零 售 等 業 務 、 酒 店 、

娛 樂 場 所 等 等 ， 為 了 配 合 本 身 工 作 時 間 的 需 要 ， 自 駕

變 成 了 他 們 唯 一 的 選 擇 。  

 

澳 門 整 體 面 積 雖 然 不 大 ， 徒 步 環 繞 澳 門 一 周 所 需 時 間

亦 有 限 ， 但 對 於 大 部 份 的 一 般 市 民 來 說 ， 在 公 交 系 統

未 及 完 善 、 而 自 駕 又 被 標 籤 為 非 必 需 要 性 的 情 況 下 ，

特 區 政 府 若 要 求 市 民 每 天 多 花 一 至 兩 個 小 時 於 步 行 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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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 ； 或 多 花 金 錢 於 乘 搭 的 士 ， 以 保 留 時 間 來 處 理 私 人

日 常 事 務 ， 估 計 市 民 是 不 會 接 受 的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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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 門 機 動 車 輛 數 據 分 析

根 據 統 計 暨 普 查 局 的 資 料 顯 示 ， 本 澳 截 至 2009 年 10

月 份，行 駛 中 的 機 動 車 輛 共 有 187,463 部，詳 情 請 參 閱

下 表 。  

 

汽 車 數 據 資 料  

年 份  1 9 9 8  1 9 9 9  2 0 0 0  2 0 0 1 2 0 0 2 2 0 0 3 2 0 0 4 2 0 0 5 2 0 0 6 2 0 0 7  2 0 0 8  
2 0 0 9  

( 至 1 0 月 份 )

行 駛 中  5 2 , 9 1 0  5 5 , 1 4 4  5 5 , 9 3 9  5 6 , 5 1 5 6 0 , 1 8 1 6 4 , 0 7 2 6 8 , 7 3 0 7 3 , 7 2 6 7 7 , 5 0 6 8 2 , 2 2 4  8 5 , 0 4 1  8 5 , 9 8 6  

新 登 記  4 , 2 4 7  3 , 2 8 0  3 , 6 6 7  4 , 4 9 8 4 , 4 9 9 5 , 4 7 6 6 , 5 0 9 7 , 2 8 3 6 , 8 3 8 8 , 4 3 3  7 , 3 4 9  4 , 0 9 5  

 

電 單 車 數 據 資 料  

年 份  1 9 9 8  1 9 9 9  2 0 0 0  2 0 0 1 2 0 0 2 2 0 0 3 2 0 0 4 2 0 0 5 2 0 0 6 2 0 0 7  2 0 0 8  
2 0 0 9  

( 至 1 0 月 份 )

行 駛 中  5 3 , 3 7 3  5 8 , 1 1 6  5 7 , 2 9 2  5 8 , 2 5 0 6 2 , 1 6 4 6 6 , 3 9 9 7 2 , 5 2 8 7 8 , 8 1 6 8 5 , 3 6 8 9 2 , 2 9 6  9 7 , 7 2 4  1 0 1 , 4 7 7  

新 登 記  7 , 5 7 3  5 , 0 3 4  3 , 6 0 8  6 , 6 0 6 5 , 6 0 6 6 , 6 0 6 8 , 8 0 3 1 0 , 2 6 7 1 1 , 5 0 0 1 3 , 5 4 4  1 2 , 6 3 0  8 , 8 7 6  

 

根 據 上 表，可 發 現 本 澳 新 登 記 的 機 動 車 輛 由 2004 年 開

始 有 明 顯 的 增 加 ， 究 其 原 因 ， 主 要 是 澳 門 政 府 開 放 賭

權 ， 刺 激 澳 門 經 濟 的 急 速 增 長 ， 市 場 對 於 機 動 車 輛 的

增 長 明 顯 增 加 。 例 如 ， 由 於 賭 場 增 聘 了 不 少 人 手 ， 令

到 本 澳 不 少 居 民 都 改 變 了 原 來 的 生 活 方 式 ， 以 配 合 輪

班 工 作 的 需 要 ； 而 由 於 本 澳 的 公 共 交 通 系 統 未 及 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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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 ， 該 批 人 士 只 好 購 車 以 代 步 。  

 

同 時 ， 隨 著 各 大 基 建 及 酒 店 的 工 程 開 展 ， 亦 引 發 了 商

用 重 型 車 輛 的 強 大 市 場 。 還 有 ， 各 大 賭 場 亦 增 購 了 大

量 的 穿 梭 巴 士 以 接 載 旅 客 ， 以 上 的 結 果 都 造 成 新 登 記

車 輛 的 數 目 激 增 。  

 

經 過 幾 年 的 發 展 ， 加 上 去 年 全 球 金 融 風 暴 ， 市 場 對 於

機 動 車 輛 的 需 求 ， 由 2008 年 開 始 有 著 明 顯 的 下 滑 ， 若

要 回 復 2004 至 2007 年 的 情 形 ， 相 信 難 於 未 來 十 年 內

再 現 。  

 

根 據 交 通 事 務 局 提 供 的 數 據 顯 示 ， 截 至 2009 年 12 月

31 日，本 澳 約 有 5 萬 部 車 齡 超 過 10 年 的 機 動 車 輛，約

佔 全 澳 行 駛 中 車 輛 總 數 的 三 成 ， 其 中 摩 托 車 約 有 2 萬

部 ， 而 汽 車 約 有 3 萬 部 。  

 

由 於 本 澳 目 前 對 於 車 輛 尾 氣 排 放 的 法 規 仍 未 完 善 ， 該

批 車 輛 對 於 本 澳 環 境 及 市 民 健 康 的 影 響 程 度 ， 暫 時 仍

未 能 以 確 切 的 資 料 顯 示 ， 情 況 難 免 令 人 憂 慮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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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 就 構 想 文 本 內 有 關 短 、 中 、 長 期 措 施 發 表 意 見  

 

該 構 想 文 本 內 關 於 短 、 中 、 長 期 的 措 施 共 有 42 點 ， 在

此 意 見 書 內 只 會 集 中 分 析 當 中 幾 點 。 正 如 文 本 的 標

題 ， 此 文 本 只 屬 於 一 種 政 策 構 想 ， 交 通 事 務 局 把 所 有

可 改 善 澳 門 交 通 運 輸 情 況 的 方 法 ， 以 客 觀 及 理 性 的 角

度 提 出 予 澳 門 市 民 參 考 。 由 於 現 時 仍 屬 於 模 索 的 階

段 ， 故 此 意 見 書 亦 未 有 作 出 太 深 入 的 分 析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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構 想 文 本 內 所 述 的 部 份 措 施  

 

(i) 在 上 述 項 目 (一 )中 曾 提 及，本 澳 過 去 10 年 的 機 動 車

輛 增 長 是 具 特 殊 性 及 單 一 性 的，若 以 此 為 基 礎 來 評

估 未 來 10 年 本 澳 的 車 輛 增 長 率 ， 相 信 所 得 出 的 數

據 難 以 作 準。再 者，輕 軌 首 期 要 到 2014 年 才 落 成 ，

根 據 文 本 所 述，屆 時 將 初 步 建 立 一 體 化 多 式 交 通 架

構，配 合 總 體 交 通 政 策 推 動 並 吸 引 更 多 居 民 及 旅 客

乘 搭 輕 軌。全 澳 市 民 皆 期 待 輕 軌 的 落 成 將 會 改 變 澳

門 居 民 的 出 行 習 慣 。 因 此 ， 文 本 中 關 於 至 2012 年

的 目 標 和 措 施 的 第 3 點，“ 控 制 車 輛 增 長 措 施 基 本

定 案 ， 包 括 控 制 入 口 和 使 用 費 用 等 等 ＂ ， 本 會 建 議

把 它 置 於 中 期 計 劃 內 ， 相 信 會 更 加 適 當 。 首 先 ， 當

局 可 以 憑 藉 2010 年 至 2012 年 3 年 間 的 車 輛 增 長 數

據，來 推 算 更 為 準 確 的 未 來 10 年 澳 門 車 輛 增 長 率；

再 趁 輕 軌 動 工 的 時 期 (2012 年 至 2014 年 )， 來 訂 立

上 述 的 基 本 方 案 。 當 輕 軌 落 成 時 ， 便 可 適 時 推 出 以

配 合 總 體 交 通 政 策 的 執 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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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) 履 行 環 保 國 際 義 務 乃 此 交 通 政 策 構 想 的 其 中 一 個

背 景，對 於 “ 立 法 規 管 機 動 車 輛 入 口 及 行 駛 時 遵 守

的 氣 體 污 染 物 排 放 的 值 ＂，以 及 “ 計 劃 淘 汰 高 污 染

機 動 車 輛 措 施 及 逐 步 引 進 環 保 車 輛 ＂，本 會 絶 對 支

持 ， 甚 至 認 為 應 加 快 速 度 。 目 前 本 澳 有 近 5 萬 部 車

齡 超 過 10 年 的 機 動 車 輛，倘 要 等 到 2012 年 完 成 立

法 程 序 後 ， 才 可 進 入 實 質 性 的 執 行 階 段 ， 實 在 予 人

緩 慢 的 感 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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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i) 對 於 “ 深 化「 綠 色 出 行 」政 策，包 括 引 入 環 保 巴 士 、

環 保 的 士 及 環 保 輕 型 車 輛 (如 電 動 車 或 混 合 動 力 車

等 )＂，確 實 有 助 改 善 澳 門 的 空 氣 質 素。近 年 來，本

澳 車 商 亦 曾 引 入 環 保 車 輛 ， 但 外 界 反 應 未 如 理 想 。

歸 根 究 底 ， 主 要 是 成 本 高 昂 的 問 題 。 因 此 ， 若 要 鼓

勵 市 民 採 用 環 保 車 輛 ， 除 了 本 澳 車 商 要 積 極 配 合 ，

引 進 不 同 車 款 以 滿 足 市 場 不 同 的 需 求 外，政 府 亦 有

需 要 推 出 一 系 列 的 資 助 計 劃，以 鼓 勵 市 民 使 用 環 保

車 輛 ， 才 能 達 至 所 要 的 目 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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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v) 為 響 應 環 保 ， 本 會 絶 對 支 持 “ 逐 步 淘 汰 高 污 染 車

輛 ， 加 強 監 測 汽 車 尾 氣 的 效 率 、 加 快 對 車 齡 長 的 汽

車 檢 驗 、 提 高 尾 氣 超 標 執 法 力 度 等 ＂ 的 措 施 。 由 於

現 時 車 輛 檢 驗 中 心 的 工 作 量 已 非 常 高，而 要 達 到 此

一 目 標，首 要 條 件 是 把 車 輛 檢 驗 工 作 外 判 予 私 營 公

司 ， 以 應 付 龐 大 的 工 作 量 ； 而 交 通 事 務 局 則 負 責 監

控 的 工 作 。  

 

要 實 行 外 判 驗 車 工 作，首 要 任 務 則 需 修 改 現 行 的 道

路 交 通 規 章，賦 予 外 間 公 司 執 行 驗 車 的 工 作。由 於

此 法 規 只 屬 內 部 規 章，修 改 所 需 的 時 間 較 短，程 序

亦 較 簡 單，交 通 事 務 局 應 盡 快 落 實 此 方 案，把 措 施

列 入 短 期 計 劃 內，以 加 快 淘 汰 高 污 染 車 輛 的 進 度 ，

保 護 澳 門 市 民 的 健 康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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構 想 文 本 內 所 述 的 車 輛 管 制 方 式

 

構 想 文 本 內 ， 列 舉 了 國 內 外 各 種 控 制 車 輛 數 量 及 使 用 量

的 方 法 ， 在 下 列 部 份 將 提 出 幾 點 以 作 討 論 。  

 

對 於 “ 強 化 停 車 管 理 ＂ 、 “ 提 高 公 共 交 通 經 營 效 率 與 服

務 品 質 ＂ 、 “ 強 化 公 共 交 通 系 統 營 運 整 合 ＂ 、 及 “ 改 善

公 共 交 通 行 車 ， 轉 乘 資 訊 與 候 車 設 施 ＂ 的 建 議 ， 本 會 認

為 皆 適 合 澳 門 的 情 況 。 澳 門 要 向 國 際 旅 遊 城 市 邁 進 ， 完

善 的 公 交 系 統 是 必 不 可 少 的 。 至 於 強 化 停 車 管 理 ， 相 信

可 有 效 地 改 善 澳 門 的 交 通 擠 塞 問 題 。 在 此 必 須 強 調 的

是 ， 上 述 的 措 施 都 屬 於 長 期 性 的 ， 必 須 在 完 善 一 系 列 的

基 礎 建 設 後 ， 方 可 有 效 率 地 執 行 。 例 如 興 建 停 車 場 及 輕

軌 ， 增 加 巴 士 路 線 及 班 次 頻 率 等 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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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 文 本 內 提 及 的 一 些 措 施 ， 本 會 認 為 並 不 適 合 於 澳 門 使

用 ， 在 此 將 討 論 其 中 幾 條 。  

 

(i) 推 動 買 車 自 備 停 車 位 措 施  

此 措 施 確 實 能 有 效 控 制 車 輛 的 增 長 ， 但 同 時 亦 推 高

了 目 前 已 高 企 的 停 車 位 售 價 ， 直 接 推 高 通 貨 膨 脹 ，

相 信 市 民 不 會 接 受 。  

 

(ii) 推 動 車 輛 配 額 及 擁 車 證 制 度  

要 構 建 澳 門 成 為 一 個 國 際 性 的 旅 遊 城 市 ， 社 會 的 和

諧 穩 定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。 假 若 執 行 車 輛 配 額 及 擁 車 證

制 度 ， 恐 怕 會 對 社 會 做 成 強 烈 的 階 級 化 ， 激 化 社 會

矛 盾 。  

 

(iii) 推 動 道 路 收 費 制 度  

若 於 短 期 內 推 出 此 制 度，相 信 跟 去 年 10 月 份 交 通 事

務 局 計 劃 大 幅 調 升 停 車 場 收 費 的 方 案 一 樣 ， 將 引 起

市 民 強 烈 的 反 對 。 本 會 認 為 ， 若 要 執 行 此 制 度 ， 首

要 條 件 是 社 會 已 具 備 完 善 的 公 交 系 統 ， 市 民 的 出 行

習 慣 發 生 根 本 性 的 改 變 ， 屆 時 便 可 接 受 類 似 的 方

案 ， 以 增 大 養 車 成 本 來 控 制 車 輛 的 使 用 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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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 本 會 建 議  

 

(i) 全 面 檢 討 驗 車 年 期 及 提 高 驗 車 標 準  

按 照 目 前 執 行 的 法 規，本 澳 年 期 滿 十 年 的 車 輛，才

需 每 年 驗 車；基 於 環 保 及 道 路 使 用 者 的 安 全，建 議

交 通 事 務 局 全 面 檢 討 現 時 的 驗 車 年 期 。  

 

另 外，建 議 提 高 驗 車 的 標 準，例 如 車 輛 尾 氣 的 排 放

值。當 然 要 達 到 此 目 標，交 通 事 務 局 必 須 跟 環 境 保

護 局 合 作，盡 快 完 成 有 關 機 動 車 輛 的 環 保 條 例 以 作

配 合 。 本 會 相 信 ， 上 述 的 工 作 基 本 上 可 於 2012 年

前 完 成 並 全 面 執 行，屆 時 除 了 本 澳 的 空 氣 質 素 得 以

改 善 外 ， 本 澳 車 輛 的 數 量 必 然 可 以 得 到 舒 緩 。  

 

過 去 幾 年，由 於 建 築 工 程 的 蓬 勃 發 展，本 澳 各 建 築

商 引 進 了 一 批 外 地 專 業 人 士 來 澳 工 作，他 們 通 常 在

澳 逗 留 幾 年，待 工 程 完 成 後 便 會 撤 離 澳 門。為 了 工

作 及 日 常 生 活 的 便 利，大 部 份 人 士 都 選 擇 自 置 一 台

較 為 殘 舊 的 汽 車 以 代 步 用，結 果 導 致 近 年 澳 門 多 了

一 批 年 期 長 的 車 輛 在 路 面 上 行 駛。這 不 但 嚴 重 污 染

澳 門 的 環 境，同 時 亦 損 害 了 澳 門 的 旅 遊 城 市 形 象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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參 考 其 他 旅 遊 城 市，例 如 新 加 坡，絶 對 不 會 有 這 樣

的 情 況 發 生 ， 為 了 好 好 經 營 及 發 展 澳 門 的 旅 遊 事

業，於 短 期 內 全 面 檢 討 驗 車 年 期 及 提 高 驗 車 標 準 是

必 須 的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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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) 短 期 內 引 進 環 保 車 輛  

要 達 成 此 一 目 標，首 要 條 件 是 制 訂 完 善 的 車 輛 環 保

政 策，為 引 進 環 保 車 輛 設 下 標 準，繼 而 再 構 思 優 惠

政 策 以 鼓 勵 市 民 換 車 。  

 

另 外，本 會 建 議 鼓 勵 酒 店 率 先 嘗 試 採 用 環 保 巴 士 ，

例 如 利 用 環 保 巴 士 接 載 員 工 上 落 班、或 加 插 小 量 環

保 巴 士 於 酒 店 的 載 客 用 穿 梭 巴 士 隊 伍 中，以 觀 察 對

環 境 保 護 的 成 效，然 後 再 逐 步 引 進 至 其 他 交 通 運 輸

工 具 範 疇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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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i) 提 高 驗 車 成 本  

於 去 年 十 月 ， 交 通 事 務 局 曾 計 劃 藉 著 對 本 澳 六 個

公 共 停 車 場 管 理 及 經 營 權 的 重 新 招 標 ， 透 過 大 幅

調 升 收 費 的 手 段 ， 以 達 到 控 制 車 輛 增 長 的 目 標 。

但 消 息 一 出 ， 即 招 致 市 民 的 強 烈 反 對 ， 政 府 為 順

應 民 意 ， 最 後 亦 暫 緩 執 行 此 計 劃 。 事 實 說 明 ， 若

以 增 加 養 車 成 本 ， 以 控 制 車 輛 的 使 用 率 ， 恐 怕 難

於 短 期 內 實 現 ， 必 須 再 加 以 研 究 執 行 的 方 式 及 力

度 。  

 

本 會 建 議 提 高 驗 車 費 用 。 若 車 主 不 想 支 付 此 費

用 ， 他 們 大 可 選 擇 車 齡 較 短 的 機 動 車 輛 ； 若 市 民

擁 有 未 達 環 保 標 準 或 車 齡 較 長 的 車 輛 ， 他 們 理 當

有 責 任 為 澳 門 的 環 保 事 業 出 一 份 力 ， 相 信 在 執 行

時 所 遇 到 的 阻 力 會 較 小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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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 ) 總 結  

 

根 據 構 想 文 本 所 述，公 交 優 先 是 本 澳 陸 路 交 通 政 策 的 重 中 之

重，也 符 合 交 通 管 理 的 實 際 潮 流。作 為 本 澳 的 一 份 子，理 當

積 極 回 應 。  

 

澳 門 作 為 一 個 旅 遊 城 市，完 善 的 公 交 系 統 是 必 須 的，這 亦 是

最 基 本 的 核 心 原 則。當 然，還 要 配 合 其 他 的 措 施，才 能 解 決

現 存 的 交 通 問 題 及 迎 接 未 來 的 挑 戰 。  

 

因 應 構 想 文 本 內 分 別 敘 述 了 短、中、長 期 的 目 標，本 會 基 於

上 述 的 分 析 及 建 議，亦 概 括 性 地 以 時 間 為 基 礎，設 立 了 不 同

的 目 標 ：  

 

短 期 目 標  

(i) 制 訂 完 善 的 環 保 政 策  

(ii) 全 面 檢 討 驗 車 年 期 及 提 高 驗 車 標 準  

(iii) 引 進 環 保 車 輛  

(iv) 提 高 驗 車 成 本  

(v) 加 強 違 規 執 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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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期 目 標  

(i) 完 成 輕 軌 首 期 工 程  

(ii) 增 加 室 內 停 車 位 數 目 ， 強 化 停 車 管 理  

(iii) 全 面 檢 討 車 輛 增 長 率  

(iv) 於 公 交 系 統 範 疇 內 引 進 環 保 車 輛  

 

遠 期 目 標  

(i) 完 善 澳 門 公 交 系 統  

(ii) 改 變 市 民 出 行 習 慣  

( i i i) 控 制 車 輛 使 用 率  

 

最 後 ， 本 會 寄 望 透 過 此 意 見 書 ， 反 映 業 界 對 於 此 份 構 想 文

本 的 看 法 及 建 議，為 完 善 澳 門 的 交 通 運 輸 政 策，貢 獻 一 份 力

量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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